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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市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第361号建议的答复
侯丹丹代表：

首先感谢您对婚姻登记工作的关注！您提出的“关于如何有效实施离婚冷静期法律制度，减少冲动离婚率”的议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《婚姻登记工作规范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：婚姻登记处可以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公开招募志愿者等方式聘用婚姻家庭辅导员，并在坚持群众自愿的前提下，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。婚姻家庭辅导员应当具备以下资格之一：（1）社会工作师；（2）心理咨询师；（3）律师；（4）其他相应专业资格。

我市五县二区和市级共有8个婚姻登记处，南乐县婚登处、范县婚姻登记处、台前县婚登处、开发区婚登处均设置有不低于15平方米的婚姻家庭辅导室，配备有电脑、传真、桌椅和饮水机。其余婚登处正在积极协调房屋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。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的4个婚登处，辅导室内设有宣传婚姻家庭相关图板，每月聘请社工或心理咨询师进行志愿服务。按照当事人主动求助、自愿调解的原则，2020年4个婚姻家庭辅导室为300对夫妻提供了婚姻家庭服务，经调解重归于好的夫妻100多对。
2021年1月日起，《民法典》正式实施，当事人办理离婚登记，增加了30天的冷静期，目的就是给当事人一个冷静对待婚姻关系的时间，减少冲动离婚。按照全市统计数据，1-3月份申请离婚2565对，期满1565对，已办理离婚696对，办理离婚数占申请人数的27%，占期满人数的50%，说明离婚冷静期实施以来，办理离婚数量减少非常明显。
针对您提出的在婚登处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室的建议，4月份，濮阳市民政局、濮阳市妇联联合印发《加强全市新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实施方案》，主要任务是规范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场所建设、加强婚姻家庭辅导教育专业人才队伍建设、开展婚姻家庭文化教育“六进”活动、探索开展婚前辅导教育、着力提升结婚颁证服务水平、深化婚姻家庭关系调适和离婚辅导、持续推进婚姻家庭文化建设，要求各县区民政部门和妇联要加强组织领导、推进工作创新、强化督促指导，落实责任分工，确保取得工作实效。市民政局5月28日就此项工作召开了各县（区）民政局分管局长和婚登处主任参加的工作会议进行了安排部署。
2021年7月12日
（联系人：刘世民            电话：6687129）
  抄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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